
证券代码：600123 证券简称：兰花科创  公告编号：临 2006—08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流通股股东每 10股股票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3股股份对价； 

·流通股股东本次获得的股份对价不需要纳税；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2006年 2月 24日； 

·复牌暨对价股份上市日:2006年 2月 28日,本日股价不计算除权参考价、不设涨

跌幅度限制； 

·自 2006年 2月 28日起，公司股票简称改为“G兰花”，股票代码“600123”保

持不变。 

一、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情况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已于 2006年 2月 9日获得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晋国资产权函

[2006] 49号《关于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有关问题的批复》文

件，并于 2006 年 2 月 17 日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刊

登在 2006 年 2 月 20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二、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内容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简介 

1、对价安排：于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

通股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3股对价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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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除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做出以下承诺： 

（1）兰花集团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

市交易或者转让，但不包括兰花集团如在此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后在二级市

场上增持的兰花科创股票； 

（2）上述承诺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兰花集团出售数量占

兰花科创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不超过百分之

十； 

（3）如有违反上述承诺的出售股票的行为，兰花集团将卖出资金划入上市公司账

户归兰花科创全体股东所有； 

（4）将从 2006 年度开始连续三年提出分红预案，现金分红比例将高于当年实现

可分配利润的 30%，并保证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 

（5）承诺不会利用兰花科创股权分置改革进行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或者其他证券

欺诈行为； 

（6）本承诺人保证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的，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

失。 

（二）对价安排执行情况表 

执行对价安排前 本次执行数量 执行对价安排后 

执行对价安排的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 

比例 

本次执行对

价安排股份

数量（股）

本次执行对

价安排现金

金额（元）

持股数（股） 
持股 

比例 

山西兰花煤炭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 
227,250,000 61.21% 43,200,000 － 184,050,000 49.58%

上述股东合计 227,250,000 61.21% 43,200,000 － 184,050,000 4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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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进程 

 

 时间 事项 是否停牌 

1 2006年 2月 23日 刊登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公告 继续停牌 

2 2006年 2月 24日 实施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变更登记日 继续停牌 

3 2006年 2月 28日 

1、 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性质变

更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 流通股股东获付对价股份到帐日 

3、 公司股票复牌、对价股份上市流通 

4、 公司股票简称变更为“G兰花” 

5、 该日公司股票不计算除权参考价、不设涨跌幅

限制、不纳入指数计算 

恢复交易 

4 2006年 3月 1日 
公司股票开始设置涨跌幅限制，以前一交易日为

基期纳入指数计算 
正常交易 

 

四、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办法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对象为“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具体办法如下：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方案的股票对价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通过计算机网络，根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计入帐

户。每位股东按送股比例计算后不足一股的部份即余股的处理方法，按照现行的送股

处理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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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权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别 股份情况 变动前（股） 变动数（股） 变动后（股）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227,250,000 -227,250,000 0
非流通股 

非流通股合计 227,250,000 -227,250,000 0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0 184,050,000 184,050,000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合计 
0 184,050,000 184,050,000

A股 144,000,000 43,200,000 187,200,000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合计 
144,000,000 43,200,000 187,200,000

股份总数 － 371,250,000 0 371,250,000

 

六、有限售条件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股)

可上市流通时间 承诺的限

售条件 

1 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84,050,000 2007年 2月 28日 注 1、2 

注：1、兰花集团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

交易或者转让，但不包括兰花集团如在此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后在二级

市场上增持的兰花科创股票。 

2、上述承诺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兰花集团出售数量占兰

花科创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不超过百分

之十。 

七、财务指标变化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不变，公司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等财务

指标均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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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关咨询办法： 

地址：山西省晋城市凤台东街 2288号兰花科技大厦十六楼秘书处 

邮编：048000 

电话：0356-2189600、2189608 

    传真：0356-2189608 

    联系人：王立印、栗会兵、田青云 

九、备查文件 

（一）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决议及公告； 

（二）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 

（三）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之保荐意见书及补充保荐意见书； 

（四）北京市颐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之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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